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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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斯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79）

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 (2) (u)條及

13.51B (2)條刊發的公告

本公告乃由瑞斯康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51 (2) (u)條

及第13.51B (2)條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2年 5月 18日的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一位獨

立非執行董事王競強先生（「王先生」）因證監會對中國糖果控股有限公司（「中國糖

果」）（其股份已於 2019年 12月自聯交所GEM除牌）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交的

呈請中，被列為應訴人之一。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定義

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提述證監會於 2023年 4月 20日作出的新聞稿（「新聞

稿」），其中指出證監會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214條在原訟法庭

展開法律程序，尋求對中國糖果的七名前任董事會成員作出取消資格令，當中包

括中國糖果一名前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先生（即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法律程

序」）。有關法律程序的詳情，請參閱證監會網站登載的新聞稿。

董事會已獲王先生告知彼不同意證監會在呈請中所作的指控，並將竭力辯解。

董事會確認，針對王先生的法律程序與本集團業務並無關連，且不會對本集團的

業務及營運構成不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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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持續關注該事項，並適時根據上市規則適用規定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瑞斯康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岳京興

香港，二零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岳京興先生、劉偉樑先生及江峰先生；非執行董事為

于路先生及丁志鋼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競強先生、盧韻雯女士及鄒合強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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